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預算編製作業 

Ⅰ.作業要項表 

項目編號 主 1-01(K001、K002、K003、K004) 

項目名稱 預算編製作業 

承辦組別 主計室第四組 

相關單位 

本校各單位、教育部、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等 

辦理時間 每年 1月至 12月 

注意事項 

一、依預算法暨其他相關規定，預算之編製及審議作業，均有既

定之時間限制，因此必須注意整個作業流程之時程控制，並

儘可能提前規劃及作業。 

二、因預算編製作業牽涉之範圍甚廣，端賴本校各相關單位之配

合，故應重視作業過程中與各相關單位之協調及溝通事宜。 

三、預算書之編製，應參酌以往年度預算執行所產生之問題，並

配合主客觀環境與施政重點之變動，以及立法委員、立法院

預算中心之意見等作周延考量及避免錯漏，俾利未來年度預

算案送立法院之審議作業與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之執行。 

四、教育部營建工程、基本需求及績效型補助款，須俟教育部通

知後方可據以編報及調整，並依其規定期限將相關預算書表

送部審議。 

五、有關增購及汰換公務車輛（事務組）、出國計畫及旅費預算

表（人事室）、請增減預算員額（人事室）、1 億元以上之各

項公共工程（營繕組）、設置及應用電腦（資訊中心）及 1,000

萬元以上儀器（研發處）等，請提報單位將相關文件送教育

部時，副知主計室，據以納編預算。 



相關法令 

一、預算法 

二、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 

三、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含中央政府總

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辦法及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

算共同項目編列標準等） 

四、中央政府總預算相關行政命令 

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新興工程審議要點 

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程修繕評估小組設置要點 

辦理方式 

一、年度預算編製先期作業： 

（一）於 11 月底前通知本校相關行政單位提出下ㄧ年度經費需

求資料，各單位須於 12 月底前提送相關資料予主計室彙

辦（房屋建築興建及修繕之新興工程計畫於提送主計室

前，須先經總務處依規定彙整提送工程修繕評估小組審

查）。 

（二）按教育部會計處通報轉行政院主計總處預算籌編相關規

定，依時程表規定籌編年度預算。  

（三）2 月底前主計室完成收支預算審核及彙編作業，其中相關

單位報部先期審核之計畫，如增購及汰換公務車輛、出國

計畫及旅費預算、請增減預算員額、1 億元以上之各項公

共工程、設置及應用電腦及 1,000萬元以上儀器等，應全

數納編預算。 

（四）3 月底前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企劃組會議審議，並依

其決議檢討調整後，再送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二、依教育部通知期限將預算書表等表件送部，並以副本抄送行

政院主計總處、財政部等相關單位。 

三、完成上述各項作業後，6 月底前通知本校人事室、研發處、

學務處及教務處等單位，就其所管業務撰寫細部營運計畫及

說明，並於規定期限前送主計室彙編為預算書之「業務計畫

及預算說明」。 

四、於接獲教育部會計處通報後，依核定補助本校之預算額度及

行政院主計總處對本校預算審議結果，整編預算書表後，依



限送教育部審核。 

五、9月至 12月立法院審議預算案: 

（一）9 月間完成施政計畫及收支預算案口頭報告送教育部彙

辦。為應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本校預算，須提供

書面報告予校長報告，報告內容應注意配合業務主辦單位

或人員，施政計畫及經費編列情形敘述之正確性及合理

性，以因應立法委員審議之需要。 

（二）依立法院對預算案之審議結果，配合教育部會計處通知整

編為法定預算。 

六、預算案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之補救：年度開始但預算尚未經

立法院審議通過時，除依立法院決議應俟向立法院相關委員

會作專案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者應暫不執行外，其餘準

用預算法第54條規定，並依行政院院授主孝字第 0940008214

號函規定辦理，以應校務發展及教學研究需要。 

 



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預算編製作業流程圖 
 

 

 
 

 

 

  
 

  

 

 

 

 

  

 

 

 

 

 

 

 

 
 

 

 

 

 

 

 
 

 

 

 

 

 

 

 

 

 

預算提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企劃組會

議審議，依審核結果修正後，送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審議。（3月底前） 

 

相關單位撰寫營運計畫彙編為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6月底前） 

教育部會計處通報通知，核定補

助本校預算額度及行政院主計

總處審議結果（8月底前） 

 

1.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基金預算處）召

開會議確定下一年

度基金預算編製時

程及重要原則等辦

理 

2. 參酌以往年度預算

執行所產生之問

題、配合主客觀環

境與施政重點之變

動檢討編列 

3. 行政院訂定中央政

府總預算及中央政

府總預算附屬單位

預算編製作業手冊 

4. 預算書表副本抄送

行政院主計總處及

財政部 

 

依教育部通知期限編製預算書

表送部(4 月底前) 

 

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預算 

（6月底前） 

（6月底前） 

 

A 

主計室調查各單位收支需求並

彙編為下ㄧ年度預算 

 (每年 10月至 2月) 

 

教務處提

供學生人

數、系所數

人事室提

供員額數 

 

先期作業(2-3月初) 

1. 出國計畫及旅費 

2. 請增減預算員額 

3. 1,000 萬元以上

儀器 

4. 1 億元以上公共

工程及房屋建築 

5. 設置及應用電腦 

6. 增溝及汰換車輛 

 

送教育部

核轉行政

院 

開   始 



 

 

 

 

 
 

  

 

 

 

 
 

 

 

 

 

 

 

 

 

 

 

 

 

 

 

 
 

 

 

 

 

A 

結  束 

 

依限編送預算書表至教育部會計處  

教育部會計處審查預算

書表內容是否正確 

否 

是 

準備立法院審議預算案期間之施政計

畫及收支預算案口頭報告等       

依立法院之審議結果，整編為法定預算 

資料修正 


